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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業者擬透過app程式，透過分享汽油、分攤油資的模

式進行車輛共乘，是否涉及「石油管理法」石油批發相關

規定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處107年1月8日中企策字第10701000280號函。 

二、經查旨揭油品交易之模式，係因業者透過app銷售石油點

數予乘車者，其石油點數用途係為轉讓予駕駛前往加油

站提油，應將石油點數之轉讓視為油品轉讓，則app業者

涉及轉售油品之行為，加油站亦涉售油予非終端消費者。 

三、依據「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」第26條第1項規定，加油站

之經營，係指供給汽油、柴油、煤油及小包裝石油產品

予最終端消費者之零售行為。又該規定係採正面表列得

經營事項，未明列者即不得經營。準此，加油站自不得

售油予非終端消費者。 

四、另查旨案所提及之交易模式與實際油品交易情形未臻明



確，有關車輛共乘關係所生之對價給付義務，不直接以

金錢貨幣交易而改以「石油點數」虛擬貨幣，作為支付

工具與計價方式，且此業者透過app程式營運之模式，可

能事涉公路中央主管機關交通部之權責。爰建請貴處先

函請交通部就該營運模式部分釋疑與釐清其適法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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